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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
 

华南农办〔2018〕5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 

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 2018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农业大学 

2018 年 6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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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 

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保障我校大型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，促进大型仪

器设备开放共享，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和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华南

农业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华南农办〔2015〕86 号）

和《华南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

南农办〔2018〕39 号），学校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

金（以下简称“共享维修基金”）。为管好用好共享维修基金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共享维修基金的经费来源 

（一）学校每年度按预算划拨一定经费设立共享维修基金，

由学校财务独立建帐（卡），专款专用。 

（二）从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有偿服务收费中的测试分析

费部分提取 15%注入共享维修基金。 

（三）当共享维修基金经费不足时，由资产管理处向学校提

出透支申请，经同意后可透支使用，透支额度纳入次年度经费预

算计划。 

第三条  资产管理处负责编制共享维修基金年度预算，管理

基金的使用。 

第四条  共享维修基金用于对加入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

参与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原有功能损坏的修复，不包含易耗

性质零部件的更换和对设备功能的扩展、升级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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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凡学校预算经费、基建项目经费、高水平大学建设

专项经费、211 工程建设专项经费、中央支持地方高校专项建设

经费购置并加入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参与开放共享的大型仪

器设备，在出现故障后，其维修费用由本基金全额支付。 

其他经费购置并加入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参与开放共享

的大型仪器设备，若满足前一自然年度使用机时数超过 200 小时

/年（含）的，可获得共享维修基金补贴，补贴额度按维修周期

内的共享率作为补贴比例。若维修周期内的共享率大于 50%，则

全额补贴维修费用。对于签订年度维修保养合同的大型仪器设

备，按照前一年度的共享率作为补贴比例给予补贴。 

使用机时数以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的记录为准。 

第六条  设备管理单位在实施大型仪器设备维修项目时，遵

照《华南农业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和《华南农业大学仪器设备维

修管理实施细则》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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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 日印发 

 


